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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  南投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查(驗)紀錄

第一聯  抽查(驗)項目表
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工程名稱
	

	主辦機關
	

	承包廠商
	

	監造單位
	

	指定合格

檢驗機購
	

	項次
	抽 查(驗) 項 目
	設計 (驗)標準
	查驗結果
	判讀結果
	備  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抽查(驗)及會同人員簽名
	判讀人員簽名

	承包廠商
	監造單位
	主辦單位
	承包廠商
品管人員
	監造單位之技師或建築師

	
	
	
	
	


備註：1.本表應由抽查單位負責製作及紀錄。

2.必須送驗之項目，由機關指定合格檢驗機構；其出具之檢驗報告應列為附件。

3.檢驗機構之檢驗報告由施工廠商品管人員初判後移送監造單位複判，轉送主辦機關備查，並自行影存2份，1份做為估驗或驗收佐證文件，另1份自存。
南投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查(驗)紀錄

   第二聯  抽查(驗)項目照片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工程名稱
	

	抽驗項目
	

	佐證照片1

說明：
	

	佐證照片2

說明：
	


備註：1.本聯不限頁數，由監造單位負責攝影及列印1式3份，其中1份併同第一聯函送機關備查，1份做為施工查核、估驗或驗收佐證文件，另1份自存。

2.攝影角度應力求彰顯抽驗標的物、地點及抽驗人員，亦即拍攝時同角度應有近拍及遠拍之區分。

3.拍攝時同角度至少應有1張相片可清楚見到白板上註明工程名稱、抽驗項目、地點及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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